[bookmark: _Hlk194907866][bookmark: _GoBack]枞阳县人民医院体检仪（含驾驶人自助体检系统）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枞阳县人民医院需要采购体检仪（含驾驶人自助体检系统）一套；技术参数如下：
1、 硬件配置：具备不少于自助拍照体检机工作室、主控板、网络摄像机、摄像头、HLST工业级主机、触控一体显示器、打印机、身份证读卡器等硬件配置，尺寸不高于1300*950*2500mm，使用年限≥6年。
2、 软件系统：具备可以接入公安网的外挂软件系统，可正常上传体检业务信息及证件照业务数据至公安网系统；具备驾驶人身体状态采集+体检过程影像化+医疗机构云端审核系统；具备人脸识别、人证合一核验及 OCR识别校验功能；
★(1)具备视力、辨色力、躯干、肢体等身体条件检测算法；
★（2）具备远程音视频接入,实时语音视频交互、监控业务状态、引导业务办理功能模块；具备自助拍照系统，可进行五官定位、裁剪、合规检测，确保照片满足GA482-2012 标准。
3、 性能参数及安全分类：性能参数：电源AC220V，50Hz；熔断器F10A L 250V；最大承载力160Kg；额定输入功率：300VA；安全分类：电击防护类型属I类BF型应用部分。
4、 产品其他配置标准：
（1） 核心功能：自动功能：拍照、视力检测、辨色力检测、听力检测、颈部躯干检测、上下肢检测、不合格项目重新检测、身高、签字、费用支付；选装功能：硬件控制。
（2） 数量种类：字符串、时间字符串、图片base64g格式字符串。
（3） 每类数据的样本量：字符串样本量每月不低于600条；时间字符串样本量每月不低于600条；图片base64g格式字符串每月不低于600条。
（4） 使用限制：仅受理18-70周岁以内的正常人使用，但具有（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美尼尔氏症、眩晕、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吸食注射毒品、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粹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等疾病或情况的除外。
（5） 输入信息：采集驾驶员体检信息：包括身份证信息、视力、辨色力、听力、颈部躯干、上下肢检测等信息。
（6） 输出信息：体检过程、结果等相关视频、照片信息上传至公安信息系统。
（7） 必备硬件：自助拍照体检机工作室、主控板、网络摄像机、摄像头、HLST工业级主机、触控一体显示器、打印机、身份证读卡器。
（8） 必备软件：windows 10操作系统、Unity+Visual Studio，Eclipse。
（9） 最大并发数：不低于50个。
（10） 硬件接口：不少于1个RJ45 接口。
（11） 软件接口：具备驾驶证电子相片写入接口、医院体检写入接口。
（12） 访问限制：日均访问次数峰值不低于5000次。
（13） 驾驶证电子相片写入接入接口：预期用户：体检中的证件照上传（单独拍照的用户证件照上传）；使用场景：体检机拍摄的证件照片上传；预期用途：证件照上传；技术特征：软件接口；使用限制：单日峰值不低于5000次；故障应对措施：重新调用（超过次数不使用）。
（14） 医院体检写入接口：预期用户：体检结果数据上传；使用场景：体检数据审核过后上传；预期用途：上报体检合格结果；技术特征：软件接口；使用限制：单日峰值不低于5000次；故障应对措施：重新调用（超过次数不使用）。
（15） 运行环境：windows 10、C#开发语言、MYSQL5.6数据库。
注：1、以上参数标“★”项为必须满足项，如出现负偏离按照无效标处理。投标时标“★” 参数部分须提供检验报告或说明书予以佐证。
2、 进口产品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包括已经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关于进口产品的相关规定依据《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文）、《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文）、《关于规范公立医疗机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皖财购〔2022〕366号）、《关于规范公立医疗机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补充通知》（皖财购函〔2022〕101号）等。本项目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二、产品标准及认证：
1、产品注册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172号》要求标准；符合《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外挂软件安全设计规范》；符合《计算机软件工程规范国家标准汇编》GB/T16398-96标准；符合GB/T40423-2021健康信息学健康体检基本内容与格式规范；符合WS/T500.6-2016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符合WS/T529-2016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符合WS363.2-2011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规范。
2、产品硬件需为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的终端设备。
3、产品软件需为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的软件系统。
4、产品软件系统安全等级保护需达标公安部门二级及以上认证。
三、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1、从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成交供应商对所提供的设备要求提供三年免费上门保修服务(含厂家未提供保修的设备及其配件)，原厂家有更长保修期限的以厂家提供为准。
   2、对所有在保修期内的设备，设备维修期间免费提供相应备用设备，并保证备用设备的性能不低于原设备。
   3、在保修期内，产品在使用中出现故障，产品的零、部件在外观上出现物理损坏，如芯片烧毁、线路烧断等情况时，成交供应商不能单方面判断为人为损坏或非正常损坏而拒绝保修，除非成交供应商能提供国家认可的、权威的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
   4、保修期内用户所购设备各部件发生非人为故障，供货商应免费上门更换同种品牌规格型号的新部件;设备发生人为故障的，供货商应上门更换同种品牌规格型号的新部件，只收零配件成本，不加收其它任何费用，提供软件的免费维护和升级服务。
   5、投标供应商须提供详尽的售后服务内容和承诺，合同执行阶段，因应设计的修改和现场的实际情况，采购人可对需求方案及货物(规格、数量等)作出适当的调整，并以双方签署的有关文件为依据。因设备增减引起的价格变动，应以合同的设备单价调整总价。无法依据的，双方商定。
   6、保修期满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方提供合同设备的终身维修服务，只收零备件费，并以优惠价格提供。

